
 

 

 
 

教函字〔2021〕14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 

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青岛黄海学院高职学生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办法》（青

黄院教发[2019]27 号）和《青岛黄海学院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管

理办法》（青黄院教发[2020]22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目前学校实际，

现开展本学期的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课程替代要求 

1.凡是在课程替代范围内的学生都可以进行课程替代，以文

件要求为准。 

2.学籍异动转入新专业或新班级后，学生及时申请课程替代。

课程替代通过的学生，学院可以将现有课程选课名单删除。 

3.所有课程替代流程通过线上办理，线上审批。 

二、学分认定要求 

1.学分认定的项目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进行，不能弄虚作假，



 

 

一经发现，严肃处理。 

2. 所有学分认定（出国留学成绩、四六级成绩、资格证书等）

必须按照文件要求填写申请表，线下审批。审批结束后，学生通

过线上进行学分认定，审批通过后成绩自动转入，无需再导入成

绩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1.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工作涉及学生毕业资格审核，各学院

要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执行。 

2.所有满足要求的学生都可以申请办理，特别是今年毕业生，

本次办理结束后本学期不再组织。 

3.线下申请材料第四周上交完毕，审核通过后及时反馈学院，

通知学生线上申请认定成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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